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系统
基层医疗机构在职人员工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整改报告

市中区基层医疗单位共27个，其中乡镇卫生院2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个。基层医疗单位在职职工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拟享受保底政策的单位除外）由财政拨款。
一、项目基本概况
27个基层医疗单位在职在编人员共有339人，2018年财政共补助资金1332万元。其中乡镇卫生院1011万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21万元，
（1） 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此项目资金在年初预算中足额安排，财政实行先预拨，年底结算的方式。
此项目根据《区人民政府关于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区人社局财政局卫生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关于印发乐山市市中区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实施办法的通知》（乐中人社〔2010〕12号）和按照区财政局和区卫健局联合发文：乐中卫〔2011〕32号“关于印发《乐山市市中区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办法》的通知”执行基层医疗单位职工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
（二）项目决策
落实政府专项补助和调整医疗服务收费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经常性收入仍不足以弥补经常性支出的差额部分，由政府在年度预算中足额安排，实行先预拨后结算，并建立起稳定的补助渠道和长效补助机制。经常性支出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式人员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拟享受保底政策的单位除外：茅桥、苏稽、土主、牟子、童家镇卫生院、柏杨街道、通江街道、上河街街道、泊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缺编聘用人员参照用工控制数标准的定额补助，退休人员津补贴，由本级财政预算及上级补助（基药补助）予以安排。其余部分通过医疗收入和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收入予以解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收支结余要按规定使用。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资金到位情况
区财政按年初预算安排，每两月向基层医疗单位拨付一次在编在职工工资补助，2021年财政拨付在职人员工资1332万元，资金到位及时，占应拨付金额的100%。
（2） 资金使用情况
	2021年收到财政拨付在职人员工资1332万元，已全额下拨给基层医疗单位。2021年向27个基层医疗单位在职在编人员339人拨付基本工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护士10%工资、乡镇工作补贴）和绩效工资（基础绩效工资、奖励绩效工资）共计1332万元。
（三）组织实施情况
财政补助工资按时按标准通过财政核算中心直接拨付给27个基层医疗单位。
（四）项目绩效完成情况
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27个基层医疗单位在职人员工资补助进行了总体自我评价，核对了工资金额和发放名册，全部是按标准按每两个月发放一次，确保了按时足额发放，结果良好。
四、存在的问题	
通过财政局检查组深入苏稽卫生院查看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发现2021年存在对新进公招人员梁立平、井璟、张萍三人，在未取得人社工资审批，卫生院先垫发工资情况。2018年10月岗位工资申报95090元，实发100370元。
（1） 存在问题的原因
主管部门对基层医疗机构的监管和检查力度不够。
	五、整改措施
一是主管部门加强对所有基层医疗机构的监管和检查力度，定期不定期的对基层医疗机构工资发放情况进行抽查，检查是否有违规发放工资情况，如有立行立改，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二是要求所有基层医疗机构严格按照人社局招聘人员工资核定程序规定执行，不得在人社局批复未下来之前，垫发工资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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